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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工程建设项目不动产
首次登记“验收即办证”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持续优化

营商环境，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在综合验收完成后即可颁发不动

产证书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办好“一件事”为目标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、住建部

门、行政审批部门深化协同联动，创新不动产首次登记“验收

即办证”流程，对工程规划核实、土地核验、竣工验收备案、

权籍调查、不动产登记等相关事项，综合运用前置预审、容缺

受理、并联审批、数据共享等措施，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完成联

合验收不动产登记“验收即办证”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泰安市本级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的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新

建、扩建、改建房屋建筑工程，包含工业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

务、房地产开发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项目，依建设单位申请实

行不动产首次登记“验收即办证”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一窗受理。建设单位在申请联合验收时，同时提出

“验收即办证”申请。受理窗口同时将验收材料、不动产首次

登记材料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，受理窗口通过系统自动将相关项目

信息发送给不动产登记机构。建设单位自主选择测绘服务机构，分

阶段开展测绘作业，及时与相关部门对接，确保提交符合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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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竣工验收、不动产登记等要求的测绘成果报告。

（二）联合验收。行政审批部门牵头组织联合验收，对具

备联合验收条件的项目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勘查，指导

建设单位启动规划和土地核验、消防验收或备案、城建档案验

收、不动产登记现场查看等联合验收及相关工作，验收合格的

由专项验收部门出具验收意见。规划和土地核实完成后，权籍

调查成果审核同步完成幢落宗。行政审批部门将工程规划许可、

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等相关资料共享至不动产登记机构，不动

产登记机构同步启动不动产首次登记程序。不动产登记机构进

行预受理，实施容缺受理，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平台根据建设单

位的申请，完成相关预审核工作。

（三）不动产首次登记。待竣工验收备案完成后，不动产

登记机构通过信息共享获取的相关证书，同步审核登簿完成不

动产首次登记后，通知建设单位领取电子证照或到窗口领取纸

制不动产权证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部门单位要加强协作，明确责任，优化工作流程、简化

办事环节，实时进行信息共享，有效提高工作效率。

（一）强化“联合验收”管理。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项目

竣工完成后，委托测绘服务机构进行联合测绘，同步开展竣工

验收阶段的规划条件核实测量、竣工勘验测绘、不动产实测等，

确保进入竣工验收备案的项目具备符合要求的测绘成果数据。

不动产登记机构根据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手续，应及时完成

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入库，确保完成联合验收项目具备测绘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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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。有关部门组织做好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工作，保障“验

收即办证”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信息共享，全程帮办代办。各级自然资源和规

划、住房城建、行政审批等部门要针对工程建设项目用地、规

划、联合验收、竣工验收备案、不动产登记等事项提供全程帮

办指导服务，保障相关改革创新举措落实。不动产登记机构企

业服务专窗指定专人负责全流程追踪指导，全程提供帮办代办

服务。

（三）强化创新典型案例宣传，积极引导。应充分利用网

络和新闻媒体，加强对“验收即办证”政策的宣传和解读，营

造良好舆论氛围，让企业和群众知政策、懂政策、用政策，促

进惠企政策落地见效，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本方案实施范围外的县（市、

区）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工程建设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“验收即办证”办理

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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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工程建设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
“验收即办证”办理流程图

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流程 不动产登记流程

“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窗口”受理，发起“验收即办证”并联办理

行政审批服务部门、自然资源和
规划部门开展联合验收 房地产测绘结果预审，开展权籍调查

完成房屋建设规划面积核实结果、
权籍调查、房产测绘成果审核入库

行政审批服务部门依据
建设工程项目“多验合一”联合
验收报告出具建设工程竣工核

实手续

住建部门出具
房屋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（含人防、档案、消防）意见书
颁发不动产权证书

指导企业通过不动产“一网通办”
平台申请首次登记


